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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0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普医疗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37 

 

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

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》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，并对《公司章程》的对应内容进行修改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

2015年12月29日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乐普（北京）医

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5]3100号）的许可，

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59,785,147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。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2016年1月5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[2016]

第710002号《验资报告》验证确认。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

812,000,000股增加至871,785,147股。 

 2016 年 4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》的议案，决定以公司总股本 871,785,147 股为基数，以

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6 年 6 月

23 日实施完毕，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,743,570,294 股。 

2016 年 12 月 8 日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乐普（北京）医

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2964 号）的许可，

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9,334,009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。本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为 38,082,627 股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[2016]第 712108 号

《验资报告》验证确认。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1,743,570,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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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增加至 1,781,652,921 股。 

2021 年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代码：123040，简称：

“乐普转债”）已完成转股并摘牌，公司总股本由 1,781,652,921 股增加至

1,804,581,117 股。根据上述股份变动，公司拟对注册资本进行变更，注册资本

由 1,781,652,921 元变更为 1,804,581,117 元。 

2021年3月30日，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同意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

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21]741号）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,63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（“乐普转2”）。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转股数量为6,193股，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,804,587,310

股。 

2022年 9月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(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，

以下简称“GDR”)并在瑞士交易所上市。本次发行 17,684,396 份 GDR，其中

每份 GDR 代表 5 股本公司 A 股股票，相应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数量为

88,421,980 股。2022 年 9 月 23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他相

关制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7），公司股份总数为 1,893,012,089 股（含

转股数量），注册资本为 1,893,012,089 元人民币。 

2022 年 12 月 5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04），完成了“将 2019 年 12 月 6 日完成回购的 12,402,781

股回购股份用途由‘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’变更为‘减

少公司注册资本’的事项”。公司股本总数减少 12,402,781 股，公司将适时办理

注册资本变更事宜。 

2022年内，“乐普转2”因转股减少951张，转股数量为3,182股。截止2022

年12月31日，公司股本增至1,880,609,691股。 

2023年内，“乐普转2”因转股减少191张，转股数量为661股，公司股本增

至1,880,610,352股。 

2024年第一季度，“乐普转2”因转股减少39张，转股数量为136股，公司股

本增至1,880,610,488股。 

综上，截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总股本为 1,880,610,488 股。 

二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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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应条款

进行如下修改： 

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 七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

1,893,012,089 元人民币。 

第 七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

1,880,610,488 元人民币。 

第二十二条  公司现股份总数为

1,893,012,089 股，公司现股本结构

为：普通股 1,893,012,089 股，其中 A

股股东持有 1,804,590,109 股，占

95.33%；境外投资人持有的 GDR 按

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 A

股基础股票为 88,421,980 股，占

4.67%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公司现股份总数为

1,880,610,488股，公司现股本结构为：

普通股 1,792,188,508 股，其中 A 股

股 东 持 有 1,792,188,508 股 ， 占

95.30%；境外投资人持有的 GDR 按

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 A

股基础股票为 88,421,980 股，占

4.70%。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 

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

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章程变更相关手续，具体变更事宜以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○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


